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
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意见

2019年7月22日，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会。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表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市庐阳区怀宁北路以西、固镇路以南，为新建项目。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17年9月委托宁夏智诚安环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大杨镇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N1603地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同年9月22日经合肥市庐阳区环境保护局审批（庐环建审【2017】61号），于2019年2月1日填报《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大杨镇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N1603地块幼儿园新增负一层项目环境影响登记表》，并已完成备案（备案号：201934010300000051）。

项目从环评审批至试运行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三）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96.2亿元，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实际总投资为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50万元，占总投资额的2.5%。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主体工程及其配套工程和环保工程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次验收工程与环评及批复对比，未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保洁废水和餐饮废水。生活污水、保洁废水经化粪池预处理、餐饮废水经油水分离器预处理后，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望塘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处理达标后排入南淝河。

（二）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幼儿园餐饮油烟。

幼儿园餐饮油烟已预留排烟通道及油烟净化器安装位置。油烟经油烟净化器处理后引入建筑内预留烟道，至楼顶排放。本项目为政府代建项目，待幼儿园正式交付后，油烟净化器由庐阳区教育体育局自行安装。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配电房、燃气调压设备、空调外机等产生的机械噪声以及上课等行为的社会噪声。

通过采取以下措施降噪：

①配电房设置专门设备房、选用低噪声设备；

②燃气调压设备选用低噪声设备；

③幼儿园边界设置绿化带等。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根据安徽国晟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报告编号：GST20190715-118）监测报告显示，验收监测期间：
（1）本项目北侧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4.1dB（A），夜间最大值为43.1dB（A），满足《社会生活环境质量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4类标准，其他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2.0dB（A），夜间最大值为44.5dB（A），满足《社会生活环境质量排放标准》（GB22337-2008）中1类标准；

（2）本项目公建设施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3.3dB（A），夜间最大值为43.5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1类标准要求。

（3）本项目室内昼间噪声最大值为43.8dB（A），夜间最大值为41.0dB（A），满足《托儿所、幼儿园建筑设计规范》（JGJ39-2016）中室内允许噪声级。

（4）本项目敏感点处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4.7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44.6dB（A），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1类标准。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总体符合阶段性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原则同意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庐阳区N1603宗地A地块，A18#楼（代建幼儿园）项目的废水、废气、噪声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

六、后续要求

企业应强化环保“三同时”制度。保持设备的良好运行，确保噪声等各类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七、验收工作组名单（见附件）
合肥天沐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9年7月22日

